关于2012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关于做好2012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试院办[2012]3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2012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报名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试日期和语种
我省仅开考英语(PETS-5)；第一次考试时间定于2012年6月2日；第二次考试时间定于2012年12月8日，两次的口试都从笔试当日下午开始。
二、报名日期、费用

（一）报名日期：省内组织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间定于2012年4月9日至13日，第二次考试报名时间定于2012年10月15日至19日。
（二）报名费用：130元/人。

三、报名要求：学校将组织预报名，请各部门对报名人数进行统计并于3月28日前将报名人数情况上报人事处师资管理科（行政楼312办公室），同时提供报名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（须本人亲笔签名）1份和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1张。

联系电话：8015033。
注：考试成绩对于申请国家公派留学有效期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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